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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II .4  註冊計劃周年報表指引  

 

引言  

  《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條例》（簡稱《條例》）第 22A(1 )條

規定，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必須在計劃的每個財政期終結後的 6 個

月 終 結 之 前 ， 向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 簡 稱 「 管 理 局 」 ） 提 交 周

年報表。  

 

2 .   《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 一 般 ） 規 例 》 （ 簡 稱 《 規 例 》 ） 第

81 條訂明，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必須就計劃的每一個財政期為該計

劃擬備一份財務報表。  

 

3 .   《規例》第 87 條訂明，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必須就該計

劃的每一個財政期為該計劃擬備一份投資報告。  

 

4 .   根據《規例》第 89 條的規定，財務報表及投資報告均屬綜

合報告的一部分。《規例》第 1 1 0 ( 3 ) ( a )條訂明，綜合報告必須包括在

根據《條例》第 22A(1 )條所述的周年報表內。  

 

5 .   《規例》第 1 1 0 ( 2 ) ( a )至 ( c )條訂明根據《條例》第 22A(1 )條

所須提交的周年報表資料。《規例》第 1 1 0 ( 2 ) ( d )條進一步訂明管理局

可制定指引，訂明須在周年報表提供的其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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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條例》第 6H 條訂明，管理局可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

供者及《條例》所涉及的其他人士提供指導而發出指引。  

 

7 .   管理局現發出指引，訂明：  

 ( a )  與註冊計劃有關的統計資料（《規例》第 1 1 0 ( 2 ) ( d )條）；

及  

( b )  須分別包括在註冊計劃的財務報表（《規例》第 81 條）及

投資報告（《規例》第 87 條）內與該計劃有關的成分基金

資料。   

 

8 .   指 引 亦 訂 明 向 管 理 局 遞 交 周 年 報 表 及 隨 附 文 件 的 格 式 及

方 式 。  

 

周年報表  

訂 明 資 料 及 格 式  

9 .   為施行《規例》第 1 1 0 ( 2 ) ( d )條而訂明的統計資料及報表格

式，分別載於：  

( a )  附件 A（第 MPF(S) -AR/STAT 號表格），供註冊僱主營辦

計劃或集成信託計劃填報；或  

( b )  附件 B（第 MPF(S) -AR/STAT( IS )號表格），供註冊行業計

劃填報。  

 

10 .   附件 C（第 CF-AS 號表格）載明須包括在註冊計劃的財務

報表及投資報告內的成分基金資料。  

 

11 .   各附件訂明的表格格式，可從管理局的網址下載：  

www.mpfahk .o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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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詞 定 義  

12 .   附件 A、B 及 C 中各表格的用詞，凡與《條例》及其附屬法

例 中 的 用 詞 相 同 ， 其 涵 義 與 《 條 例 》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為 該 等 用 詞 所 下 的

定 義 相 同 （ 表 格 如 另 有 訂 明 ， 則 作 別 論 ） 。 註 冊 計 劃 的 核 准 受 託 人 在

有需要時，應適當地參閱《條例》及其附屬法例。  

 

周 年 報 表 及 隨 附 文 件 的 遞 交  

13 .   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向管理局遞交周年報表時：  

( a )  必 須 以 文 本 形 式 遞 交 周 年 報 表 及 《 規 例 》 第 1 1 0 ( 3 )條 訂 明

的隨附文件。管理局的地址如下：  

 

   香港中環港景街一號  

   國際金融中心一期 21 樓及 22 樓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及  

 

( b )  除須遞交 ( a )項所述文本外，必須利用 “ M i c r o s o f t  E x c e l ”編製

附件 A 或 B（按適用情況而定）訂明的統計資料，然後把

資料存入磁碟交給管理局。     

 

注 意  

14 .   根據《條例》第 43E 條的規定，任何人在給予管理局的文

件 中 ， 如 作 出 明 知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 述 ， 或 罔 顧 後 果 地

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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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MPF(S)-AR/STAT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485 章）  
（條例）  

 
註冊僱主營辦計劃 /集成信託計劃  

周年統計資料  
 
 
 

 
 
 
 
注意：  
 
 
(1) 註冊僱主營辦計劃或集成信託計劃（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受託人）

在填報本表格前，請先細讀填報須知。  
 
(2)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向本表格提供的一切統計資料，應為截至計劃財

政期最後一天的資料。  
 
(3) **表示所需資料不適用於僱主營辦計劃。  
 
(4) 請在不適用處填上「不適用」。  
 
 
 
 
 
 

只供管理局填寫  
 
 

計劃註冊編號：    收訖日期：   
     
     
負責人員：    資料輸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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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  計劃  
 
(1) 計劃名稱：   
 
(2) 計劃的註冊編號：   
 
(3) 計劃的類別（請在適當的方格內     僱主營辦計劃  
 填上「 」號）：  
     集成信託計劃  
 
(4) 本表格所涉的財政期（財政期）：   由          
     日  月  年  
 
   至          
     日  月  年  
 
 
第 II 部  -  一般資料  
 
(1) 計劃成員人數（請按年齡分項填報）  
 

年齡
註 1

 計劃成員人數
註 2

 

<  30 歲    

≥  30 歲但 <  50 歲     

≥  50 歲但 <  60 歲    

≥  60 歲但 <  65 歲    

≥  65 歲    
 
(2) 參與僱主人數（請按參與計劃的僱員人數分項填報）  
 

僱員人數  參與僱主人數  

1 - 4 人    

5 -  9 人    

10 - 19 人    

20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999 人    

≥  1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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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欠供款  
 

計劃的受託人在財政期內，向未能在供款日或之前支付強制性供款的

參與僱主所發出的書面通知數目
註 3

：  
 

所發出的書面通知數目 參與僱主人數  

1 - 3 份   

4 -  6 份   

>  6 份   
 

(4) 自僱人士 ** 
 

在財政期內，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一般）規例》第 130 條提交虧損結算

表的自僱人士人數：  

 

 
 
第 III 部  -  累算權益的轉移  
 
(1) 轉移次數  

註 4
 

 
 累算權益所轉移到的帳戶  

計劃成員的類別
註 5

 新帳戶
註 6

 現有帳戶  

自僱人士    

僱員    

保留帳戶持有人    
 
 
第 IV 部  -  累算權益的支付

註 7
（指由強制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  

 
(1) 支付次數（請按年齡分項填報）  
 

提取權益當日年齡
註 8

 支付次數  

 <  30 歲   

 ≥  30 歲但 <  50 歲    

 ≥  50 歲但 <  60 歲   

 ≥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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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付次數（請按支付理由分項填報）  
 

支付理由  支付次數
註 9

 

提早退休 /退休   

死亡   

完全喪失行為能力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遣散費
註 1 0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長期服務金
註 1 1  

永久性地離開香港   

小額結餘
註 1 2

  

 
(3) 支付款額（請按支付理由分項填報）  
 

支付理由  支付款額  
（以港幣計算）

註 9
 

提早退休 /退休   

死亡   

完全喪失行為能力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遣散費
註 1 0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長期服務金
註 1 1  

永久性地離開香港   

小額結餘
註 1 2

  

 
第 V 部  -  無人申索的權益及留存權益

註 1 3
 

 
(1) 無人申索的權益  
 
 無人申索權益的帳戶總數及無人申索的權益總額：  
 

成為無人申索權益  
的年期

註 1 4
 

無人申索權益的  
帳戶數目  

無人申索的權益總額

（以港幣計算）  

 ≥  1/2 年但 <  1 年    
 ≥  1 年但 <  3 年    
 ≥  3 年但 <  5 年    
 ≥  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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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留存權益  
註 1 5

 

 
在財政期內，選擇在達到退休年齡後，把累

算權益繼續留存在計劃內的計劃成員人數：  
 

 
 
第 VI 部  -  小額結餘帳戶  
 

(1) 期初結餘
註 1 6

多於期終結餘
註 1 7

的帳戶數目（只有就小額結餘帳戶定下

劃一收費
註 1 8

或差率收費
註 1 9

的受託人始須填報下表）：  
 
 

 供款帳戶  保留帳戶 ** 

結餘
註 2 0  

(以港幣計算 ) 

帳戶總數  期初結餘多

於期終結餘

的帳戶總數

帳戶總數  期初結餘多

於期終結餘

的帳戶總數

<  2,000 元      

≥  2,000 元但  
<  3,500 元  

    

≥  3,500 元但 ≤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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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營辦計劃及集成信託計劃  
填報第 MPF(S)-AR/STAT 號表格須知  

 
 

(1) 就第 II(1)部而言，計劃成員的年齡指計劃成員在計劃所呈報的財政

期結束當日或之前的最後生日年齡。  
 
(2) 第 II(1)部的計劃成員，指截至計劃的財政期最後一天止（以參與僱

主的僱員、或自僱人士，及 /或保留帳戶持有人的身分）仍是計劃成

員的人士。假如計劃成員以多於一個身分參加計劃（例如，該名人

士是參與僱主的僱員，並同時以自僱人士身分在計劃持有帳戶），

則就第 II(1)部而言，該名人士僅算作是「一名」計劃成員。  
 
(3) 第 II(3)部的書面通知，指受託人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

規例》第 133 條所發出的書面通知。假如受託人在財政期內曾分別

向 100 名參與僱主各發出五份書面通知，以追討涉及不同供款期的

拖欠強制性供款，則該名受託人須在列表中與左欄「 4 - 6 份」相應

的右欄空位填上「 100」。  
 
(4) 「轉移次數」包括在財政期內累算權益在計劃內不同帳戶之間（例

如由計劃成員的供款帳戶轉移至保留帳戶內）轉移的次數，以及受

託人以轉移受託人身分從計劃轉移累算權益到另一個註冊計劃的次

數。累算權益是指由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而衍生的權益。  
 
(5) 「計劃成員的類別」指計劃成員在選擇轉移其累算權益之前的計劃

成員身分。  
 
(6) 就新近受僱於已參加計劃的參與僱主及由該名僱主安排加入計劃的

僱員而言，「新帳戶」包括該名僱員在該受僱期間所擁有的供款帳

戶。  
 
(7) 第 IV 部要求提供的「支付次數」 /「支付款額」，指在財政期內經

受託人處理的支付總數 /支付總額。  
  
(8) 計劃成員的「提取權益當日年齡」，指計劃成員在計劃受託人向其

支付累算權益的當日或之前的生日年齡。假如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

是因該名成員未屆 65 歲的退休年齡前死亡而支付的，則就本部而

言，「提取權益當日年齡」指該名成員在死亡當日或之前的最後生

日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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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用以抵銷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的計劃累算權益的統計資料，只

關乎純粹為抵銷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而提取的累算權益的次數 /款
額。換句話說，假如計劃成員因死亡或完全喪失行為能力而提取累

算權益，而所提取的權益當中涉及抵銷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則所

提供的統計資料應填報在因死亡或完全喪失行為能力而支付權益的

欄內。  
 
(10) 有關的次數 /款額，指純粹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因抵銷遣散費而支付

的次數 /款額。  
 
(11) 有關的次數 /款額，指純粹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因抵銷長期服務金而

支付的次數 /款額。  
 
(12) 此項目指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第 165 條而支付

的累算權益次數 /款額。  
 
(13) 無人申索的權益及留存權益應包括由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而衍

生（如有的話）的累算權益。  
  
(14) 「成為無人申索權益的年期」指累算權益被視為無人申索的權益之

後仍然沒有成員或任何人申索的年期。  
 
(15) 計劃成員達退休年齡後仍選擇保留在計劃內的累算權益，視作為留

存權益。  
 
(16) 「期初結餘」是指在計劃財政期開始時 (即本表格第 I(4)部所顯示之

日期 )，由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所衍生的累算權益總額。  
 
(17) 「期終結餘」是指在計劃財政期終結時 (即本表格第 I(4)部所顯示之

日期 )，由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所衍生的累算權益總額。  
 
(18) 「劃一收費」指向屬於同一註冊計劃的每名計劃成員徵收同額費

用，而不論其累算權益的多寡。  
 
(19) 「差率收費」指向同一註冊計劃中屬於不同類別 (不論該等類別如何

劃分，例如以參與僱主的規模，計劃成員累算權益的總額等劃分 )
但選擇同一成分基金的計劃成員所徵收的費用，是按計劃成員的累

算權益以不同百分率計算。  
 
(20) 「結餘」指計劃成員於財政期終結時在計劃所持有的帳戶內，由強

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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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MPF(S)-AR/STAT(IS)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485 章）  
（條例）  

 
註冊行業計劃周年統計資料  

 
 
 

 
 
 
 
注意：  
 
 
(1) 註冊行業計劃（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受託人）在填報本表格前，請

先細讀填報須知。  
 
(2)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向本表格提供的一切統計資料，應為截至計劃財

政期最後一天的資料。  
 
(3) 請在不適用處填上「不適用」。  
 
 
 
 
 
 
 
 
 

只供管理局填寫  
 
 

計劃註冊編號：    收訖日期：   
     
     
負責人員：    資料輸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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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  計劃  
 
(1) 計劃名稱：   
 
(2) 計劃的註冊編號：   
 
(3) 本表格所涉的財政期（財政期）：   由          
     日  月  年  
 
   至          
     日  月  年  
 
 
第 II 部  -  一般資料  
 
(1) 計劃成員人數（請按年齡分項填報）  
 

年齡
註 1

 計劃成員人數
註 2

 

<  30 歲    

≥  30 歲但 <  50 歲     

≥  50 歲但 <  60 歲    

≥  60 歲但 <  65 歲    

≥  65 歲    
 
(2) 參與僱主人數（請按參與計劃的僱員人數分項填報）  
 

僱員人數（不包括臨時僱員）  參與僱主人數  

1 - 4 人    

5 -  9 人    

10 - 19 人    

20 - 49 人    

50 - 199 人    

200 - 999 人    

≥  1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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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僱有臨時僱員的參與僱主人

數：  
 

 
(4) 拖欠供款  
 

計劃的受託人在財政期內，向未能在供款日或之前支付強制性供款的

參與僱主所發出的書面通知數目
註 3

：  
 

所發出的書面通知數目  參與僱主人數  

1 - 3 份   

4 -  6 份   

>  6 份   
 

(5) 自僱人士   
 

在財政期內，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一般）規例》第 130 條提交虧損結算

表的自僱人士人數：  

 

 
 
第 III 部  -  累算權益的轉移  
 
(1) 轉移次數  

註 4
 

 
 累算權益所轉移到的帳戶  

 新帳戶
註 5

 現有帳戶  

計劃成員人數    
 
 
第 IV 部  -  累算權益的支付

註 6
（指由強制性供款衍生的累算權益）  

 
(1) 支付次數（請按年齡分項填報）  
 

提取權益當日年齡
註 7

 支付次數  

 <  30 歲   

 ≥  30 歲但 <  50 歲    

 ≥  50 歲但 <  60 歲   

 ≥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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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付次數（請按支付理由分項填報）  
 

支付理由  支付次數
註 8

 

提早退休 /退休   

死亡   

完全喪失行為能力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遣散費
註 9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長期服務金
註 1 0  

永久性地離開香港   

小額結餘
註 1 1

  

 
(3) 支付款額（請按支付理由分項填報）  
 

支付理由  支付款額  
（以港幣計算）

註 8
 

提早退休 /退休   

死亡   

完全喪失行為能力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遣散費
註 9

  

用以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抵銷長期服務金
註 1 0  

永久性地離開香港   

小額結餘
註 1 1

  

 
第 V 部  -  無人申索的權益及留存權益

註 1 2
 

 
(1) 無人申索的權益  
 
 無人申索權益的帳戶總數及無人申索的權益總額：  
 

成為無人申索權益  
的年期

註 1 3
 

無人申索權益的  
帳戶數目  

無人申索的權益總額

（以港幣計算）  

 ≥  1/2 年但 <  1 年    

 ≥  1 年但 <  3 年    

 ≥  3 年但 <  5 年    

 ≥  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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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留存權益  
註 1 4

 

 
在財政期內，選擇在達到退休年齡後，把累

算權益繼續留存在計劃內的計劃成員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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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計劃  
填報第 MPF(S)-AR/STAT(IS)號表格須知  

 
 

(1) 就第 II(1)部而言，計劃成員的年齡指計劃成員在計劃所呈報的財政

期結束當日或之前的最後生日年齡。  
  
(2) 第 II(1)部的計劃成員，指截至計劃的財政期最後一天止（以參與僱

主的僱員、或自僱人士，及 /或保留帳戶持有人的身分）仍是計劃成

員的人士。假如計劃成員以多於一個身分參加計劃（例如，該名人

士是參與僱主的僱員，並同時以自僱人士身分在計劃持有帳戶），

則就第 II(1)部而言，該名人士僅算作是「一名」計劃成員。  
 
(3) 第 II(4)部的書面通知，指受託人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

規例》第 133 條所發出的書面通知。假如受託人在財政期內曾分別

向 100 名參與僱主各發出五份書面通知，以追討涉及不同供款期的

拖欠強制性供款，則該名受託人須在列表中與左欄「 4 - 6 份」相應

的右欄空位填上「 100」。  
 
(4) 「轉移次數」指在財政期內受託人以轉移受託人身分從行業計劃轉

移累算權益到另一個註冊計劃的次數。「轉移次數」並不包括累算

權益在同一行業計劃內的轉移次數（例如，不包括由供款帳戶轉移

至保留帳戶，或由某名參與僱主的供款帳戶轉移至另一名參與僱主

的供款帳戶的次數）。累算權益是指由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而

衍生的權益。  
 
(5) 「新帳戶」指累算權益轉移到另一個註冊計劃中的新開立帳戶。「新

帳戶」不應包括在同一行業計劃內因轉移權益而開立的帳戶。  
 
(6) 第 IV 部要求提供的「支付次數」 /「支付款額」，指在財政期內經

受託人處理的支付總數 /支付總額。  
 
(7) 計劃成員的「提取權益當日年齡」，指計劃成員在計劃受託人向其

支付累算權益的當日或之前的生日年齡。假如計劃成員的累算權益

是因該名成員未屆 65 歲的退休年齡前死亡而支付的，則就本部而

言，「提取權益當日年齡」指該名成員在死亡當日或之前的最後生

日年齡。  
 
(8)  有關用以抵銷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的計劃累算權益的統計資料，只

關乎純粹為抵銷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而提取的累算權益的次數 /款
額。換句話說，假如計劃成員因死亡或完全喪失行為能力而提取累

算權益，而所提取的權益當中涉及抵銷長期服務金或遣散費，則所

提供的統計資料應填報在因死亡或完全喪失行為能力而支付權益的

欄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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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的次數 /款額，指純粹在調動累算權益期間因抵銷遣散費而支付

的次數 /款額。  
 
(10) 有關的次數 /款額，指純粹在轉移累算權益期間因抵銷長期服務金而

支付的次數 /款額。  
 
(11) 此項目指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第 165 條而支付

的累算權益次數 /款額。  
 
(12) 無人申索的權益及留存權益應包括由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而衍

生（如有的話）的累算權益。  
  
(13) 「成為無人申索權益的年期」指累算權益被視為無人申索的權益之

後仍然沒有成員或任何人申索的年期。  
 
(14) 計劃成員達退休年齡後仍選擇保留在計劃內的累算權益，視作為留

存權益。  
 



II.4 - 附件 C 

2001 年 1 月 

第 CF-AS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 章）  
（簡稱《條例》）  

 
須包括在註冊計劃的周年報表內  

有關成分基金的詳情  
 
 

 
 
 
 
 
注意：  
 
 
(1) 註冊計劃的受託人（簡稱「受託人」）應參閱《註冊計劃周年報表指

引》，以便遞交須包括在註冊計劃的周年報表內有關成分基金的詳情。 
 
(2) 受託人無須依足本表格的格式及次序披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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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  須包括在註冊計劃的財務報表內有關成分基金的詳情  
 
註冊計劃的財務報表應包括計劃內每個成分基金的資料如下：  
 
(A) 資產負債表  
 
必須分別披露下述事項：  
1.  投資總值  
2.  銀行結存  
3.  股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4.  應收的認購款項  
5.  銀行貸款及透支或其他形式的貸款  
6.  應付的贖回款項  
7.  資產總值  
8.  負債總值  
9.  淨資產值     
10. 已發行的單位數目（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11. 每個單位的淨資產值（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B) 收入帳項  
 
1.  已扣除預扣稅項及按類細分的總投資收入  
2.  按類細分的其他收入總額，包括證券借貸收入  
3.  就單位的發行及註銷作出的調整（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4.  按類細分從成分基金扣除的支出，包括：  

(a) 付予投資經理的費用  
(b) 受託人 /保管人的酬金  
(c) 付予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簡稱「管理局」）的補償基金

徵費  
(d) 付予任何屬受託人、保管人或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的費用  
(e) 代管費用及銀行費用  
(f) 核數師酬金  
(g) 借款利息  
(h) 法律費用及其他專業費用  
( i)  由成分基金承擔的其他費用  

5.  稅項  
6.  撥入資本帳及從資本帳撥出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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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資本帳調動表  
 
1.  年初成分基金的價值  
2.  就單位化基金而言，已發行的單位數目及就此而收到的款項（如適

用，以調整後的數字計算）；或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已收到的認購

金額  
3.  就單位化基金化而言，已贖回的單位數目及就此而支付的款項（如適

用，以調整後的數字計算）；或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已支付的贖回

金額  
4.  任何令成分基金增值 /減值的項目，包括：  

(a) 出售投資的盈餘 /虧損  
(b) 匯價收益 /虧損  
(c) 投資的未實現增值 /減值  

5.  收入帳項的款項調撥  
6.  成分基金的年終價值  
 
 
(D) 帳項註釋  
 
帳項註釋應列出以下事項：  
 
1.  主要會計政策  

(a) 成分基金的資產估值基準  
(b) 確認股息收入及其他收入的政策  
(c) 外匯折算  
(d) 財務期貨及期權合約，及貨幣遠期合約的估值基準  
(e) 稅項  
(f) 對在交易的決定及成分基金財政狀況的說明方面被認定為重大

關鍵的事項所採取的任何其他會計政策  
 上述會計政策的任何改動及其對帳目的財政影響亦應予以披露。  
 
2.  與有聯繫者的交易  
 應該披露以下資料：  

(a) 說明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成分基金與成分基金的投資經理（包

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與該等人士或其有聯繫者有重大利害關

係的任何實體進行的交易的性質，並連同一項聲明，確認這些

交易是在正常業務過程中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而訂立的；  
(b) (i)  成分基金透過身為成分基金的受託人或投資經理的有聯



第 CF-AS 號表格  II.4 - 附件 C 

 
 

 
 

 
2001 年 1 月 第 4 頁 

 

 

繫者的經紀或身為投資經理獲轉授人的有聯繫者的經紀

進行的成分基金交易總值；  
 ( i i)  按價值計算，上述交易佔成分基金在年度內全部交易的百

分比；  
 ( i i i)  就透過該經紀進行的交易而支付給該經紀的佣金總額；

以及  
 ( iv) 就 透 過 該 經 紀 進 行 的 交 易 而 支 付 給 該經紀的平均佣金

比率；  
 
(c) 在有關年度內，成分基金與成分基金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

轉授人）或與該等人士或其有聯繫者有重大利害關係的任何實

體，在正常業務過程以外或不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而進行的交易

詳情；  
 
(d) 成分基金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任何該等人士的

有聯繫者，如果因管理成分基金而有權獲得利潤，則應披露該

等人士的姓名或名稱及其各自有權獲得的利潤數額；  
 
(e) 凡在有關年度內，成分基金沒有與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或其獲

轉授人的有聯繫者進行任何交易，則只須公開一份無買賣聲

明；以及  
 
(f) 就管理成分基金而收取的費用的計算基準及成分基金投資經理

（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的姓名或名稱應加以披露。此外，凡

向成分基金收取業績表現費用，應分別披露業績表現費用的計

算基準及所收取的數額。  
 

3.  與成分基金的資產交易有關的任何非金錢利益協議的詳情，或如在年

間沒有訂立上述安排，則只需披露一份並無有關安排的聲明。  
 

4.  借款  
 詳細說明有關借款屬有抵押還是無抵押，以及有關借款的年期。  

 
5.  或有負債及責任  
 說明成分基金的任何或有負債及責任。  
 
6.  如任何資產的自由轉讓受法律或合約規定所限制，則必須予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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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務開支  
 
 說明在該年度有否從該成分基金扣除任何廣告開支、宣傳開支或須向

該註冊計劃的強積金中介人支付的佣金或經紀費。  

 
第 II 部  -  須包括在註冊計劃的投資報告內有關成分基金的詳情  
 
註冊計劃的投資報告應包括計劃內每個成分基金的資料如下：  
 
(A) 投資組合  
 
1.  說明成分基金所持的每項投資的數目或數量，並連同該項投資的描

述；  
 
2.  每項投資的市值：  

(a) 若是股票及認股權證，按照國家分類；以及  
(b) 若是債務證券及可轉換債務證券，按照貨幣面值分類；  

 
3.  成分基金持有的每項投資的價值，佔淨資產總值的百分比；  
 
4.  按成本值說明投資的總值；  
 
5.  說明自註冊計劃上一個年度的終結日起，投資組合所持的投資的變動。 
 
附註：就第 (5)項而言，受託人應在考慮成分基金的目的及性質後，對投資

組合所持的投資作出最恰當的闡述。下列任何一種做法均可獲管理

局接納：  
(a) 所持的每項證券的詳情；  
(b) 在某個市場所持的不同投資類別；  
(c) 在不同國家所持的投資（例如有關基金屬全球性股票基金）；或  
(d) 對不同證券所持的投資，例如股票、債券、認股權證及期權等

（如有關基金屬分散投資基金）。  
投資組合所持的投資的變動可化作百分比顯示， (a)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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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業績表  
 
1.  涵蓋過往 3 個財政年度的業績比對表，及包括在每個財政年度的年度

結算日基金的：  
(a) 淨資產總值；以及  
(b) 每個單位的淨資產值（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2.  涵蓋過往 10 個財政年度的業績紀錄；如果成分基金成立未足 10 年，

則須載有其成立後的所有業績紀錄，以顯示在每個財政年度的：  
(a) 單位最高發行價及最低贖回價（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以及  
(b) 平均每年淨投資回報（就單位化基金化而言，即單位價格的增

減百分比；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即已宣稱的投資回報）。  
 


